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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根据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2003)建标协字第 48 号文《关

于印发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 2003年第二批标准制、修订项目

计划的通知》的要求，制定本规程。

室内吊顶是室内空间的重要组成部分，吊顶上集中布置了具

有各种功能的设施终端，使其在功能、技术、艺术等方面均有较高

要求。为了确保吊顶工程的安全和质量，明确建筑工程中室内吊

顶材料的选用、工程设计、施工及验收等重要环节中的要求，在总

结国内外实践的基础上，编制本规程。为提高我国吊顶工程的技

术水平，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美国 ASTM标准。

本规程分六章，主要内容包括：总则，术语和分类，材料，设计，

施工，验收。

根据国家计委计标[1986]1649 号文《关于请中国工程建设标

准化委员会负责推荐性工程建设标准试点工作的通知》的要求，推

荐给工程建设、设计、施工和使用单位以及工程技术人员采用。

本规程由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建筑与市政工程产品应用

分会(等)归口管理并负责解释(北京首体南路 9号主语国际 2 号

楼，邮政编码100048)。在使用中如发现需要修改和补充之处，请

将意见和资料径寄解释单位。

主 编 单 位：中国建筑标准设计研究院

参编 单 位：上海华新顿阿姆斯壮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瑞典圣戈班欧风中国有限公司

北新集团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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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则

1.0.1为了提高我国吊顶工程的技术水平，确保建筑室内吊顶工

程的质量与安全，满足室内功能空间对吊顶技术与艺术的要求，制

定本规程。

1.0.2 本规程适用于以金属材料为吊挂系统，以纸面石膏板、纤

维石膏板、无石棉纤维增强水泥平板、无石棉纤维增强硅酸钙板

(以下简称硅酸钙板)、矿物棉装饰吸声板(以下简称矿棉板)、装饰

石膏板、玻璃棉吸声板(以下简称玻璃棉板)、水泥木屑板、玻璃、金

属及金属复合材料板、阻燃塑料扣板等板材为装饰材料的建筑室

内吊顶工程的材料选用、设计、施工及验收。

1.0.3建筑室内吊顶工程的设计、施工及验收除执行本规程外，

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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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分类

2.1术语

2.1.1吊顶系统 ceiling system
由承力构件、龙骨骨架、饰面板及配件等组成的系统。

2.1.2吊杆 suspending
吊顶系统中悬吊吊顶龙骨骨架及饰面板的承力构件。

furring2.1.3龙骨

组成吊顶系统中龙骨骨架的主要构件。

2.1.4主龙骨 main furring

吊顶龙骨骨架中主要受力构件。

2.1.5 次龙骨.cross furring

吊顶龙骨骨架中固定饰面板的构件。

2.1.6横撑龙骨 cross runner
在次龙骨骨架中起横撑及固定饰面板作用的构件。

2.1.7 暗龙骨系统 concealed suspension system

龙骨不外露的吊顶系统。

2.1.8 明龙骨系统 exposed suspension system
龙骨外露或半外露的吊顶系统。

2.1.9配件 accessories

用于连接吊顶骨架之间的辅助构件。

2.1.11饰面板 tile
安装在吊顶龙骨骨架上的各种装饰板材。

2.2分类

2.2.1按饰面材料，吊顶可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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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石膏板类吊顶；

2 矿棉板类吊顶；

3 玻璃吊顶；

4 金属吊顶；

5 其他材料吊顶。

2.2.2按龙骨位置，吊顶可分为：

1 明龙骨系统；

2 暗龙骨系统。

2.2.3按承受荷载能力，吊顶可分为：

1 上人吊顶；

2 不上人吊顶。

2.2.4 按构造特点，吊顶可分为：

1 单层龙骨构造；

2 双层龙骨构造。

·3·



3 材料

3.1一 般 规 定

3.1.1 吊顶系统中所用材料的品种、规格和质量等应符合设计要

求和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3.1.2 吊顶系统中所用的材料均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

规范》GB 50222 的规定。

3.2龙骨

3.2.1轻钢龙骨的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骨》

GB/T 11981-2008 的规定。

3.2.2铝合金龙骨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铝合金建筑型

材》GB/T 5237 的规定。

3.2.3 当采用其他材料作为龙骨时，均应符合相关材料的国家现

行标准的规定。

3.3饰面板

3.3.1纸面石膏板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纸面石膏板》

GB/T9775的规定。

3.3.2 无石棉纤维增强水泥中、低密度板的性能应符合行业标准

《纤维水泥平板 第1部分：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JC/T412.1-

2006 的规定。

3.3.3 无石棉纤维增强硅酸钙板的性能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纤

维增强硅酸钙板》JC/T 564 的规定。

3.3.4 矿物棉装饰吸声板的性能应符合行业标准《矿物棉装饰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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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板》JC/T 670—2005的规定。

3.3.5玻璃棉吸声板的性能应符合行业标准《吸声用玻璃棉制

品》JC/T 469-2005 的规定。

3.3.6 装饰纸面石离板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装饰纸面石膏板》

JC/T 997-2006的规定；装饰石奇板应符合行业标准《装饰石膏

板》]C/T799-2007的规定；嵌装式装饰石裔板应符合行业标准

《嵌装式装饰石膏板》JC/T 800-2007 的规定。

3.3.7水泥木屑板的性能应符合行业标准《水泥木屑板》JC/T

411-2007 的规定。

3.3.8 玻璃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 2

部分：钢化玻璃》GB15763.2、《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3部分：夹层玻

璃》GB15763.3的规定。

3.3.9 金属吊顶饰面板的性能应符合国家标准《金属及金属复合

材料吊顶板》GB/T 23444—2009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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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 计

4.1 基 本 要 求

4.1.1 吊顶系统设计应根据室内设计的总体要求、环境特点及装

修标准进行，并应确保安全、满足使用功能和美观的要求。

4.1.2 吊顶系统施工前，工程设计单位应完成吊顶的设计技术文

件。设计技术文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确定吊顶种类和吊装方式，饰面板的选择。

2 确定吊顶的防火、隔声、防水、保温、洁净等技术性能要求

和措施。

3 确定变形缝、吊顶造型及吊顶与墙面材料连接处的构造做

法。
4 确定设备检修孔在吊顶上的位置及尺寸。

5 确定吊顶上各类设施终端的位置，综合协调吊顶内各类设

备管道的走向、标高。

4.1.3吊顶设计应满足下列安全要求：

1确保吊顶系统构造安全。

2 符合国家有关防火等规范的规定。

3 根据建筑结构承载能力选择相适宜的吊顶方式。不得将

超重荷载及有振动的设备直接设置在吊顶系统上。

4.1.4 吊顶应满足吊顶内设备的调节、检修、维护保养及更换等

工作的要求。

4.2一般 规 定

4.2.1 不上人吊顶，吊杆宜采用：带丝扣的φ6钢筋及φ4镀锌钢

筋(10*镀锌低碳钢丝)或直径不小于2mm的镀锌低碳退火钢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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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将吊顶系统连接到房间顶部结构受力部位上。吊杆的间距不

应大于1200mm,主龙骨的间距不应大于1200mm。

4.2.2‘上人吊顶，吊杆应采用不小于48带丝扣钢筋。主龙骨应

选用DU50×15×1.2或60×B×1.2(B=24～30)的龙骨，吊杆

的间距不应大于1200mm,主龙骨的间距不应大于1200mm。

4.2.3吊杆长度不宜大于1500mm,当吊杆长度大于1500mm

时，宜设反支撑。反支撑间距不宜大于3600mm,距墙不应大于

1800mm。

4.2.4 当吊杆与管道等设备相遇、吊顶造型复杂或内部空间较高

时，应调整吊杆间距、增设吊杆或增加钢结构转换层。吊杆不得直

接吊挂在设备或设备的支架上。

4.2.5当需要设置永久性马道时，马道应单独吊挂在建筑承重结

构上，宽度不宜小于500mm,上空高度应满足维修人员通过的要

求，两边应设防护栏杆，栏杆高度不应小于900mm,栏杆上不得悬

挂任何设施或器具，马道上应设置照明，并设置便于人员进出的检

修口。

4.2.6龙骨的排布宜与空调送回风口、灯具、消防烟感器、喷淋

头、检修孔、广播喇叭、监测等设备设施的位置错开，不应切断主龙

骨。内部设有调节阀门设备的吊顶，在操作部位宜设置检修口；有

需经常或定期检修的设备时，应设置检修人员的进出口。

4.2.7 曲线等复杂造型的吊顶工程，弧形主龙骨宜采用型钢等材

料。次龙骨宜按径向布置，并应在施工前放样。

4.2.8 轻钢龙骨石膏板吊顶，重量不大于1kg的筒灯、石英射灯

等设施可直接安装在饰面板上；重量小于5kg的灯具等设施可安

装在U型次龙骨上；重量不小于5kg的灯具、吊扇、空调等或有震

颤的设施，应直接吊挂在建筑承重结构上。

4.2.9当纸面石膏板吊顶面积大于100m2时，纵、横方向每

12m～18m距离处宜做伸缩缝处理。遇到建筑变形缝处时，吊顶

宜根据建筑变形量设计变形缝尺寸及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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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0 有上、下水管道穿过的吊顶，应有防止管道产生凝结水的

措施。
4.2.11 潮湿房间，吊顶上的饰面板应采用防水、防潮的材料。排

风机排出的潮湿气体严禁排入吊顶内。公用浴室、游泳馆的吊顶

应有凝结水的排放措施。
4.2.12 空间较大、设备设施较多的吊顶，宜设排风设施。

4.2.13 吊顶内严禁敷设可燃气体管道。

4.2.14吊顶内的配电线路、电气设施的安装应符合建筑电气相

关规范的要求。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应采取隔热、散热等防护

措施。

4.2.15 玻璃吊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 玻璃吊顶可采用边框支承方式，也可采用点支承倒挂方

式。
2 玻璃吊顶的吊杆宜选用钢筋或型钢，龙骨宜选用型钢或铝

合金型材，点支承驳接头应采用不锈钢。

3 吊顶用的玻璃应选用安全玻璃，并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的相关规定。

4 吊顶用的玻璃应进行自身重力荷载下的变形设计计算，可

采用弹性力学方法进行计算。对于边框支承玻璃板，其挠度限值

不应超过其跨度的1/300和2mm两者中的最小值。对于点支承

玻璃板，其挠度限值不应超过其支承点间长边边长的1/300 和

2mm 两者中的最小值。

5 当玻璃吊顶距离地面大于3m时，必须使用夹层玻璃。用

于吊顶的夹层玻璃，厚度不应小于6.76mm,PVB胶片厚度不应

小于0.76mm。

6 玻璃与龙骨之间应设置衬垫，连接应牢固，配合尺寸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的规定。

7 玻璃吊顶应考虑灯光系统的维护和玻璃的清洁。宜采用

冷光源，并应考虑散热和通风，光源与玻璃之间应留有一定的间

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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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施工

5.1一 般 规 定

5.1.1吊顶系统施工前，施工单位应对吊顶施工人员进行培训，

使吊顶施工人员熟悉施工设计图纸、安装工艺、安装顺序、工期进

度、安全措施、环保措施及施工检查验收技术文件。依据吊顶施工

设计图的要求和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吊杆、龙骨位置间距及安装顺

序；绘制饰面板排板图；确定各种连接处施工构造做法；并应取得

设计单位的确认。

5.1.2 所用的材料均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及有效的检测报告。

5.1.3 所用的材料在运输、搬运、存放、安装时应采取防止挤压冲

击、受潮、变形及损坏板材的表面和边角的措施。

5.1.4 施工现场环境温度不应低于5℃。如需在低于5℃环境下

施工时，应采取冬季施工措施。

5.1.5在吊顶内的各种管道、设施等隐蔽项目经检验合格、外围

护结构完成后，方可开始饰面板的施工。

5.1.6吊杆、龙骨及配件、饰面板及吊顶内填充的吸音、保温、防

火等材料的品种、规格及安装方式应符合设计要求；填充材料应有

防止散落、性能改变或造成环境污染的措施；预埋件、金属吊杆、自

攻螺钉等应进行防锈处理。

5.1.7吊顶系统宜按下列顺序安装：

1确定室内标高基准线；

2 安装边龙骨；

3在室内顶板结构下确定吊点位置；

4 安装吊杆及吊件；

5 安装龙骨及挂件、接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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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安装饰面板；

7 饰面板装饰。

5.1.8吊顶施工中各专业工种应加强配合，做好专业交接，合理

安排工序，保护好已完成工序的半成品及成品。

5.1.9 施工单位应建立吊顶安装质量保证体系，设专人对各种工

序进行验收及保存验收记录，并应按施工程序组织隐蔽工程的验

收和保存施工及验收记录。

5.2 石膏板类吊顶工程

5.2.1 石膏板类吊顶高度的确定应根据设计要求，以室内标高基

准线为准，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标出吊顶标高线，标高线高低误

差为+3mm。弹线应清晰，位置应准确。

5.2.2 边龙骨应安装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下边缘上口应与吊

顶标高线平齐，并用射钉或膨胀螺栓固定，间距宜为600mm,端头

宜为50mm。

5.2.3吊点位置应根据施工设计图纸，在室内顶部结构下确定。

主龙骨端头吊点距主龙骨边端不应大于200mm,端排吊点距侧墙

间距不应大于200mm。吊点横纵应在直线上，且应避开灯具、设

备及管道，否则应调整或增加吊点或采用型钢转换层。

5.2.4吊杆及吊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吊杆与室内顶部结构的连接应牢固、安全。吊杆应与结构

中的预埋件焊接或与后置紧固件连接。

2 根据不同的吊顶系统构造类型，确定吊装形式，选择吊杆

类型。吊杆应通直并满足承载要求。吊杆需接长时，必须搭接焊

牢，焊缝饱满。单面焊：搭接长度应为10d;双面焊：搭接长度应为

5d。

3吊杆长度应根据吊顶设计高度确定。

4 根据主龙骨规格型号选择配套吊件。吊件与吊杆应安装

牢固，按吊顶高度调整位置，吊件应相邻对向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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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龙骨及挂件、接长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将主龙骨与吊件固定。主龙骨需加长时，应采用接长件接

长。主龙骨安装完毕后，应按吊顶标高调节吊件高度，调平主龙

骨。

2主龙骨中间部分应适当起拱。房间面积不大于50m2时

起拱高度应为房间短向跨度的1??3房间面积大于50m2时

起拱高度应为房间短向跨度的3??5??

3 对大面积的吊顶，宜每隔12m在主龙骨上部垂直方向焊

接一道横卧主龙骨，焊接点处应涂刷防锈漆。

4次龙骨应紧贴主龙骨。垂直方向安装时，应采用专用挂件

连接，每个连接点的挂件应双向互扣成对或相邻的挂件应采用相

向安装。次龙骨需加长时，应采用连接件接长。次龙骨的安装方

向应与石裔板长向相垂直。

5次龙骨间距应准确、均衡，按石膏板模数确定，保证石商板

两端固定于次龙骨上。石膏板长边接缝处应增加横撑龙骨，横撑

龙骨用水平件连接，并与通长次龙骨固定。当采用3000mm×

1200m石裔板时，次龙骨间距宜为300mm、375mm、500mm 或

600mm,750mm、1000mm;当采用2700mm×1200mm 石商板时，

次龙骨间距宜为300mm、450mm、900mm;当采用 2400mm×

1200mm石膏板时，次龙骨间距宜为300mm、400mm、600mm、

800mm。横撑龙骨间距宜为300mm、400mm或 600mm。潮湿环

境次龙骨间距宜为300mm、450mm。安装次龙骨及横撑龙骨时应

避开设备开洞、检查孔的位置。

6 次龙骨横撑龙骨安装完毕后应保证底面与次龙骨下皮标

准线齐平。

7 石膏板上开洞口的四边，应有次龙骨或横撑龙骨作为附加

龙骨。
8全面校正吊杆和龙骨的间距位置及水平度。符合设计要

求后将所有吊挂件、连接件拧紧夹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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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纸面石商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石裔板安装前，应进行吊顶内隐蔽工程验收，所有项目验

收合格且建筑外围护施工完成后才能进行石商板安装施工。

2 纸面石膏板应按照设计施工图要求选择类型，并沿次龙骨

垂直方向铺设。

3固定应先从板的中间开始，向板的两端和周边延伸，不应

多点同时施工。相邻的板材应错缝安装。

4纸面石离板应在自由状态下用自攻枪及高强自攻螺钉与

次龙骨、横撑龙骨固定。

5板上的自攻螺钉间距和自攻螺钉与板边距离：长边自攻螺

钉间距不应大于 200mm;距板面纸包封的板边宜为10mm～

15mm;短边自攻螺钉间距不应大于200mm,螺钉距板面切割的板

边应为15mm～20mm。自攻螺钉宜选用优质产品，保证一次性钉

入轻钢龙骨。

6自攻螺钉应与板面垂直，螺钉帽宜埋人板面，但不应使纸

面破损暴露石裔板。弯曲、变形的螺钉应剔除，并在相隔 50mm

的部位另行安装自攻螺钉。

7不应采用用电钻等工具先打眼后安装螺钉的施工方法。

8根据设计要求开设设备洞口。开孔应用开孔器，不应用斧

锤等饨器敲砸。

5.2.7 饰面板装饰应符合下列要求：

1自攻螺钉帽埋人板面后应进行防锈处理并用石膏腻子刮

平。

2板与板接缝处刮腻子、贴嵌缝带、砂纸打平，应采用与饰面

材料配套的界面处理剂对板面进行基层处理。拌制石裔腻子，必

须用清洁水和清洁容器。嵌缝处的施工应符合本规程5.2.9的规

定。

3按设计要求及不同装饰材料的施工工艺进行饰面施工。

5.2.8 双层装饰板的施工应符合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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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层纸面石膏板应符合下列要求：

1)第一层纸面石膏板的板缝宜采用嵌缝材料找平，自攻螺

钉的问距宜为200mm。

2)第二层纸面石膏板的板缝应与第一层的板缝错开，且石

商板的长短边各至少错开一根龙骨的间距。

3)第二层纸面石膏板短边方向的自攻螺钉问距宜为

200mm,且自攻螺钉的位置应与第一层板上自攻螺钉

的位置错开。板缝应做嵌缝处理。

2 纸面石膏板上平贴矿棉板(复合矿棉板)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按选用的矿棉板的规格尺寸在石膏板上放线。

2)矿棉板的背面和企口处的涂胶应均匀、饱满。

3)应按划线位置用气枪钉实、贴平，板缝应顺直。

4)安装时应保持矿棉板背面所示箭头方向一致，以保证花

型、图案的整体性和方向性。

5.2.9纸面石膏板的嵌缝处理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选用配套的与石膏板相互粘贴的嵌缝材料。

2相邻两块纸面石膏板的端头接缝坡口应自然靠紧。在接

缝两边涂抹嵌缝膏作基层，宜采用150mm 宽的刮刀将嵌缝商抹

平。

3用刮刀将嵌缝带压入嵌缝膏基层中，再用嵌缝膏覆盖，并

与石膏板面齐平。第一层嵌缝膏涂抹宽度宜为100mm。

4第一层嵌缝膏凝固并彻底干燥后，再在表面上涂第二层嵌

缝商。第二层嵌缝膏宜比第一层两边各宽 50mm,且使第二层嵌

缝膏宽度不宜小于 200mm。

5第二层嵌缝膏凝固并彻底干燥后，再涂抹第三层嵌缝膏。

第三层嵌缝膏宜比第二层嵌缝膏各宽 50mm,且使整个嵌缝膏宽

度不宜小于300mm,并应彻底干燥后抄平。

6 不是楔形板边的纸面石膏板，嵌缝宽度应增加至60mm,

确保嵌缝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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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复合矿棉板的接缝与石膏板基底材料的接缝不应重叠。

5.2.10吊顶的变形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吊顶变形缝的两侧应设置通长次龙骨。

2变形缝的上部应采用超细玻璃棉等难燃材料将龙骨间的

间隙填满。

5.3 矿棉板类吊顶工程

5.3.1矿棉板类吊顶高度应以室内标高基准线为基准。根据设

计要求，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标出吊顶标高线，以标高线作为 T

型龙骨调平的基准面。吊顶标高线高低误差为*6mm。弹线应清

晰，位置应准确。

5.3.2边龙骨应安装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下边缘应与吊顶标

高线平齐，并用射钉或自攻螺钉配合塑料胀管固定，间距宜为

500mm,端头宜为50mm。

5.3.3吊点位置应根据设计要求，在室内顶部结构下确定。当选

用U型龙骨作为主龙骨时，端吊点距主龙骨顶端不应大于

150mm,端排吊点距侧墙间距不应大于150mm。当选用T型龙

骨作为主龙骨时，端吊点距主龙骨顶端不应大于150mm。端排吊

点距侧墙间距不应大于一块饰面板宽度。吊点横纵应在直线上，

且应避开灯具、设备及管道。否则应调整或增加吊点，或采用型钢

转换层。

5.3.4吊杆及吊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吊杆与室内顶部结构的连接应牢固、安全。钢丝吊杆与顶

板预埋件或后置紧固件应采用直接缠绕方式，钢丝穿过埋件吊孔

在75mm高度内应绕其自身紧密缠绕三整圈(每圈 360°)以上。

钢丝吊杆中间不应断接。

2根据不同的吊顶系统构造类型，确定吊装形式，选择吊杆

类型。吊杆应通直并满足承载要求。吊杆需接长时，必须搭接焊

牢，焊缝饱满。单面焊：搭接长度应为10d;双面焊：搭接长度应为

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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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吊顶设计高度确定吊杆长度。

4根据主龙骨规格型号选择配套吊件。吊件与钢筋吊杆应

安装牢固，按吊顶高度调整位置，吊件应相邻对向安装。当选用钢

丝吊杆时，钢丝下端与 T型主龙骨的连接应采用直接缠绕方式。

钢丝穿过T型主龙骨的吊孔后75mm的高度内应绕其自身紧密

缠绕三整圈(每圈 360°)以上。钢丝吊杆遇障碍物而无法垂直安

装时，可在1:6的斜度范围内调整，或采用斜拉法。

5.3.5 龙骨及挂件、接长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选用的U型主龙骨需加长时，应采用接长件连接。主

龙骨安装完毕后，应调节吊件高度、调平主龙骨。当选用钢丝吊杆

时，应在钢丝吊杆绷紧后调平主龙骨。

2主龙骨中间部分应适当起拱，起拱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3当选用U型主龙骨时，次龙骨应紧贴主龙骨的垂直方向

安装，当采用挂件连接时应错位安装，T型横撑龙骨垂直于T型

次龙骨方向安装。当选用T型主龙骨时，次龙骨与主龙骨在同一

标高上，垂直相交。

4 龙骨间距应准确、均衡，T型龙骨间距应按饰面板规格确

定，以保证饰面板嵌装平整服贴。

5在矿棉板上开洞时，矿棉板后背宜加硬质背衬，并与硬质

背衬钉贴为一体。

6应全面校正吊杆和龙骨的间距位置及水平度，符合设计要

求后将所有吊挂件、连接件拧紧夹牢。

5.3.6饰面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饰面板安装前，应进行吊顶内隐蔽工程验收，所有项目验

收合格后才能进行饰面板安装施工。

2应按规格、颜色、花饰、图案等进行分类选配、预先排板，保

证花饰、图案的整体性。

3 应将饰面板置放于T型龙骨上并防止污物污染板面，采

用专用工具切割板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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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吸声板上不得放置重物。饰面板与龙骨嵌装时，应防止挤

压过紧变形或脱挂。

5 应根据设计要求开设备洞口。开孔应采用开孔器。

5.4 玻璃吊顶工程

5.4.1吊顶高度应以室内标高基准线为基准。吊顶标高线高低

误差应为+3mm。应根据设计要求，确定吊顶标高线。

5.4.2 边龙骨应安装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下边缘与吊顶标高

线平齐，用射钉或膨胀螺栓固定。固定点间距应符合设计要求。

5.4.3吊杆间距及位置应根据设计施工图纸，在室内顶部结构下

确定。

5.4.4 吊杆应通直并满足承载要求。吊杆与室内顶部结构中的

预埋件焊接或与后置紧固件连接，并应牢固、安全。

5.4.5当选用型钢或铝合金型材龙骨时，纵横龙骨应焊接或用螺

栓连接，并保证连接牢固。

5.4.6玻璃的安装及控制应符合下列要求：

1应按规格、颜色、花饰、图案等进行分类选配、预先排板，保

证花饰、图案的整体性。

2 玻璃与龙骨之间的连接方式和尺寸应符合设计要求。

3玻璃边缘和孔洞边缘应进行磨边和倒角处理。

5.5 金属吊顶工程

5.5.1 金属面板类吊顶高度应以室内标高基准线为基准，根据要

求设计，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标出吊顶标高线，确定吊顶高度位

置。吊顶标高线高低误差应为+8mm。弹线应清晰，位置应准确。

5.5.2 边龙骨应安装在房间四周围护结构上，下边缘与吊顶标高

线平齐，并按墙面材料的不同选用射钉或膨胀螺栓等固定，固定间

距宜为300mm,端头宜为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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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主龙世吊点间距及位置应根据施工设计图纸，在室内顶部

结构下确定。

5.5.4吊杆及吊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吊杆与室内顶部结构的连接应牢固、安全。钢筋吊杆应与

顶部结构预埋件连接，或与后置紧固件连接。

2根据不同的吊顶系统构造类型，确定吊装形式，选择吊杆

类型。吊杆应通直并满足承载要求。吊杆需接长时，必须搭接焊

牢，焊缝饱满。单面焊：搭接长度应为10d;双面焊：搭接长度应为

5d。
3 根据吊顶设计高度确定吊杆长度。

4 根据主龙骨规格型号选择配套吊件。吊件与吊杆应安装

牢固，并按吊顶高度调整位置。

5.5.5 龙骨及挂件、接长件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单层龙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设计图纸，放样确定龙骨位置，龙骨与龙骨间距不

应大于1200mm,龙骨至板端不应大于150mm。

2)应将龙骨与吊杆固定，当选用的龙骨需加长时，应采用

龙骨连接件接长。主龙骨安装完毕后，应调直龙骨，保

证每排龙骨顺直日每排龙骨之间平行。龙骨为卡齿龙

骨时必须保证每排龙骨的对应卡齿在一条直线上。

3)应通过调节吊件来调整龙骨高度，调平龙骨。

2 双层龙骨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根据设计图纸，放样确定上层龙骨位置，龙骨与龙骨间

距不应大于1200mm。边部上层龙骨与平行的墙面间

距不应大于300mm。

2)将上层龙骨与吊杆固定，当选用的龙骨需加长时，采川

龙骨接长件连接。

3)通过调节吊件来调整上层龙骨高度，调平上层龙骨。

4)应根据金属板规格，确定下层龙骨的安装间距，安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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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龙骨，并调平下层龙骨。当吊顶为上人吊顶，上层龙

骨为U型龙骨、下层龙骨为卡齿龙骨或挂钩龙骨时，上

层龙骨通过轻钢龙骨吊件(反向)、吊杆(或增加垂直扣

件)与上层龙骨相连；当吊顶上、下层龙骨均为A字卡

式龙骨时，上、下层龙骨间用十字连接扣件连接。

3 主龙骨中间部分应适当起拱，起拱高度应符合设计要求。

5.5.6 饰面板的安装应符合下列要求：

1 饰面板安装前，应进行吊顶内隐蔽工程验收，所有项目验

收合格后才能进行饰面板安装施工。

2 饰面板与龙骨嵌装时，应防止挤压过紧或脱挂。

3 采用搁置法安装饰面板时应留有板材安装缝，每边缝隙不

宜大于1mm。

4当饰面板安装边为互相咬接的企口或彼此钩搭连接时，应

按顺序从一侧开始安装。

5 方格吊顶安装时应先将方格组条在地上组成方格组块，然

后通过专用扣挂件与吊件连接组装。

6 外挂耳式饰面板的龙骨均应设置于板缝处，饰面板安装应

采用自攻螺钉在板缝处将挂耳与龙骨固定。饰面板的龙骨必须调

平，板缝应根据需要选择密封胶嵌缝。

7 在饰面板吊顶上留设的各种孔洞，必须在地面上用专用机

具开孔，灯具、风口等设备应与饰面板同步安装。

8 安装人员施工时应戴手套，避免污染板面。

9 饰面板安装完成后应撕掉保护膜，清理表面，注意成品保

护。
5.5.7吊顶的变形缝应符合下列要求：

1当吊顶为单层龙骨构造时，应根据变形缝与龙骨或条板间

关系，将龙骨或条板分别断开。

2 当吊顶为双层龙骨构造时，设置变形缝时必须完全断开变

形缝两侧的吊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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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

6.1 一 般 规 定

6.1.1吊顶工程质量验收时应检查下列文件和记录：

1吊顶工程的施工设计图、设计说明书及其他设计文件；

2 材料的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人造板材有毒有害

物质含量的合格报告、进场验收记录和复验报告；

3 分项工序施工记录；

4隐蔽工程验收应按附录C填写记录单。

6.1.2吊顶工程应对下列隐蔽工程项目进行验收：

1吊顶内各种管道、设备的安装及水管试压。

2预埋件、钢筋吊杆和型钢吊杆防腐处理。

3·吊杆安装。

4 龙骨安装。

5 填充材料的设置。

6.1.3各分项工程的检验批应按下列规定划分：

1同一品种的吊顶工程每50 间(大面积房间和走廊按吊顶

面积 30m2为一间)应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2 不足50间宜划分为一个检验批。

6.1.4检验批质量合格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主控项目和一般项目的质量经抽样检验合格；

2具有完整的施工操作依据、质量检查记录；

3检查数量：每个检验批应至少抽查10并不得少于3

间，如有不合格者，加倍检查；不足3间时，应全数检查。

6.1.5安装龙骨前，应按设计要求对房间净高、洞口标高和吊顶

内管道、设备及其支架的标高进行交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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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安装饰面板前，应完成吊顶内管道和设备的调试及验收

6.1.7检验方法应按本规程第6.2、6.3节中的规定进行操作。

6.2暗龙骨吊顶工程

6.2.1暗龙骨吊顶工程应按附录A填写记录表。

I 主控项目

6.2.2吊顶标高、尺寸、起拱和造型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2.3饰面材料的材质、品种、规格、图案和颜色应符合设计要

求。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进场验收

记录和复验报告。

6.2.4暗龙骨吊顶工程的吊杆、龙骨和饰面材料的安装必须牢

固。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

录。

6.2.5吊杆、龙骨的材质、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

要求。金属吊杆、龙骨应经过表面防腐处理。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

告、进场验收记录和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6.2.6石膏板的接缝应按其施工工艺标准进行板缝防裂处理。

安装双层石商板时，面层板与基层板的接缝应错开，并不得在同一

根龙骨上接缝。

检验方法：观察。

Ⅱ一 般 项 目

6.2.7 饰面材料表面应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翘曲、裂缝及缺

损。压条应平直、宽窄一致。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2.8饰面板上的灯具、烟感器、喷淋头、风口算子等设备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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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合理、美观，与饰面板的交接应吻合、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

6.2,9金属吊杆、龙骨的接缝应均匀一致，角缝应吻合，表面应平

整，无翘曲、锤印。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6.2.10吊顶内填充吸声材料的品种和铺设厚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并应有防散落指施。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6.2.11喑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2.11的规定。

表6.2.11暗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纸而
石苷板

矿棉板 金规板 格榭
检验方法

1 表面平整度 3.0 2.0 2.0 2.0 月2m 常尺和塞尺检查

2 接缝真线度 3.0 1.5 3.0 3.0
拉5m线，不足5m 拉通

线，用钢直尺检查

3 接缝高低差 1.0 1.0 1.5 ].0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6.3明龙骨吊顶工程

6.3.1明龙骨吊顶工程应按附录B填写记录表。

I主控项目

6.3.2 吊顶标高、尺寸、起拱和造型应符合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3.3 饰面材料的材质、品种、规格、颜色、图案和颜色及防潮、防

火性能应符合设计要求。当饰面材料为玻璃板时，应使用安全玻

璃或采取可靠的安全措施。

检验方法：观察；检查产品合格证书、性能检测报告和进场验

收记录。

6.3,4 饰面材料的安装应稳固严密。饰面材料与龙骨的搭接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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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应大于龙骨受力面宽度的2/3。

检验方法：观察；手扳检查；尺量检查。

6.3.5吊杆、龙骨的材质、规格、安装间距及连接方式应符合设计

要求。金属吊杆、龙骨应进行表面防腐处理。预埋件、后置连接件

与吊杆的连接必须安全可靠，满足设计要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检查产品合格证书、进场验收记

录、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6.3,6明龙骨吊顶工程的吊杆和龙骨必须安装牢固。

检验方法：手扳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Ⅱ一 般 项 目

6.3.7饰面材料表面应洁净、色泽一致，不得有翘曲、裂缝及缺

损。压条应平直、宽窄一致。造型尺寸及位置准确，收口严密平

整。曲线流畅，美观。

检验方法：观察；尺量检查。

6.3.8饰面板上的灯具、烟感器、喷淋头、风口算子等设备的位置

应合理、美观，与饰面板的交接应吻合、严密。

检验方法：观察。

6.3.9金属龙骨的接缝应平整、吻合、颜色一致，不得有划伤、擦

伤等表面缺陷。

检验方法：观察。

6.3.10吊顶内填充吸声材料的品种和铺设厚度应符合设计要

求，并应有防散落措施。

检验方法：检查隐蔽工程验收记录和施工记录。

6.3.11明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应符合表

6.3.11的规定。

表6.3.11明龙骨吊顶工程安装的允许偏差和检验方法

项次 项目

允许偏差(mm)

石膏板 矿棉板 金属板
塑料板、

玻璃板

检验方法

1 表而平整度 3.0 3.0 2.C 2.0 用2m靠尺和恋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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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6.3.11

项次 项日

允许偏差(mm)

石膏板 矿棉板 金属板
塑料板、

玻璃板

检验方法

2 接缝直线度 3.0 3.0 2.0 3.0
拉5m线，不足5m拉通

线，用钢直尺检查

3 接缝高低差 1.0 2.0 1.0 1.0 用钢直尺和塞尺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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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暗龙骨吊顶工程检验

批质量验收记录

表A 暗龙骨吊顶工程检险批质量验收记录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工程名称 吊顶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目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目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施工质旅验收规范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

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记录

主控项目
1 标高、尺寸，

起拱、造型
第6.2.2条

2 饰面材料 第 6.2.3 条

3
吊杆、龙骨、

饰而材料安装
第6.2.4条

4 吊析、龙骨材质 第6.2.5条

5 石衍板接缝 第6.2.6条

1 材料表面质位 第6.2.7条

2 灯具等设备 第 6.2.8 杂

般项目
3 龙骨、吊杆接缝 第6.2.9条

4 填充材料 第6.2.10条

5 安装允许偏整
允许偏差(mm)

矿懈板 金厕板项H 纸而 实测值

石膏板

表面平整度

接缝直线度

接缝高低差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专业工长(施工员) 施工班组长

主控项目： 一般项目，

项目专业质册检查员： 年月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日专业技术负资人):
年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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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明龙骨吊顶工程检验

批质量验收记录

表 B·明龙骨吊顶工程检验批质量验收记录

单位(子单位)工程名称

分部(子分部)工程名称 吊顶 验收部位

施工单位 项日经理

分包单位 分包项日经理

施工执行标准名称及编号

施工质堡验收规范的规定
施工单位检查

评定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记录

主控项目
1

吊顶标高起拱
及造型

第6.3.2条

2 饰面材料 第6.3.3条

3 饰而材料安装 第6.3.4条

4 吊杆、龙骨材质 第6.3.5条

5 吊杆，龙骨安装 第6.3.6冬

1 饰面材料
表面质量

第6.3.7条

2 灯具等设备 第 6.3.8条

般项甘
3 龙骨接缝 第6.3.9条

4 填充材料 第6.3.10条

5 安装允许偏差
项日

允许像差(mm)

石音板 矿棉板 金丽板 塑料板

玻璃板

实测值

表面平整度

接缝直线度

接缝高低差

施工单位检查评定结果

专业工长(施工员) 施工班组长

主控项目： 一般项目：

项目专业质量检查员： 年 月日

监理(建设)单位验收结论

□合格 □不合格

专业监理工程师

(建设单位项目专业技术负资人):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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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C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表C 隐蔽工程验收记录

装饰装修工程名称 项目经理

分项工程名称 专业工长

隐蔽工程项目

施工单位

施工标准名称及代号

施工图名称及编号

隐蔽工程部位 质量要求 施工单位自查记录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记录

施工单位自查结论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年 月日

监理(建设)单位

验收结论

监理工程师(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年 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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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用词说明

1为便于执行本规程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

的用此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

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

反面词采用“不应”。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

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用词，采用“可”。

2 条文中指定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时，写法为：“应符合

⋯⋯的要求(规定)”或“应按⋯⋯执行”。非必须按所指定标准执

行时，写法为“可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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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规程引用标准名录

《建筑内部装修设计防火规范》 GB 50222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

《铝合金建筑型材》GB/T 5237

《纸面石裔板》GB/T 9775

《建筑用安全玻璃 第2部分：钢化玻璃》 GB 15763.2

《建筑用安全玻璃第3部分：夹层玻璃》 GB 15763.3

《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

《水泥木屑板》JC/T411—2007

《纤维水泥平板 第1部分：无石棉纤维水泥平板》

JC/T 412.1-2006

《吸声用玻璃棉制品》JC/T 469-2005

《纤维增强硅酸钙板》JC/T 564

《矿物棉装饰吸声板》JC/T 670-2005

《装饰石膏板》JC/T 799-2007

《嵌装式装饰石膏板》JC/T 800-2007

《装饰纸面石膏板》JC/T 997-2006

《金属及金属复合材料吊顶板》GB/T 23444-2009

《吸音和明架金属天花悬吊系统的制造、性能和测试标准》

ASTM C635-00

《吸音和明架金属悬吊天花系统的安装规范》ASTM

C636—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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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生活、工作环境的要求也日

益提高，吊顶工程对技术与艺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但我国长期

以来尚无针对吊顶工程从设计、施工到验收全过程的标准，从而出

现了吊顶工程质量良莠不齐的现象，造成了经济浪费，甚至直接影

响到人身安危，为此制定本规程。

1.0.2金属材料龙骨主要是指轻钢、铝合金材料加工成的龙骨。

本规程不适用于室外和柔性材料的吊顶工程；也不包含木质材料

吊顶、材料燃烧性能等级在 D、E级以下的吊顶工程。

1.0.3 本规程编制主要依据为现行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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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和分类

2.1术语

2.1.2常用做吊杆的材料有：钢筋、钢丝或型钢。不上人吊顶吊

杆常采用：φ6钢筋、φ4镀锌钢筋(与弹簧吊件配合)、直径不小于

2mm 的镀锌低碳退火钢丝。上人吊顶吊杆常采用不小于φ8的钢

筋。玻璃吊顶吊杆常采用金属型材。

2.1.3龙骨：常用的有镀锌轻钢龙骨、T型烤漆轻钢龙骨、铝合金

龙骨。根据龙骨在龙骨骨架中的作用不同又分主龙骨、次龙骨、横

撑龙骨、边龙骨。

1 轻钢龙骨是指以连续热镀锌钢板(带)或以连续热镀锌钢

板(带)为基材的彩色涂层钢板(带)作原料，采用冷弯或滚压成型

工艺生产的薄壁型钢的龙骨。按其断面形式不同有：U型、C型、

T型、V型、L型、H型、A型等龙骨。按其在龙骨骨架中所起的作

用，常用做主龙骨的有U型、C型、T型、V型；常用做次龙骨的有

C型、T型、V型；L型常做边龙骨用。T型龙骨又分宽带、窄带、

凹槽、凸型等类型。当前工程中出现的“组合T型龙骨”是指以铝

合金型材为装饰部件，与采用冷弯工艺制成的T型轻钢龙骨扣接

成一体的龙骨。A型龙骨常用在金属吊顶的暗龙骨系统中。

2铝合金龙骨是指以铝合金为原料，采用挤压成型或滚压成

型工艺制成的龙骨。如T型铝合金龙骨。

2.1.9配件包括吊件、挂件、挂插件、龙骨连接件、金属条形板连

接件等。

1吊件是指主龙骨和吊杆的连接件。

2挂件是指主龙骨和次龙骨的连接件。

3挂插件是指在同一平面上次龙骨垂直相接的连接件。

·34 ·



4龙骨连接件是指用于龙骨接长、连接使用的配件。

5金属条形板连接件是指用于金属条形板接长、连接使用的

配件。

2.2分类

2.2.1本条按饰面材料分类。

1纸面石膏板类吊顶是指以轻钢C型、U型龙骨为吊顶龙

骨，纸面石离板作为吊顶饰面板的吊顶系统。与其安装形式基本

相同的饰面材料还有：纤维增强水泥加压平板、纤维增强硅酸钙平

板、在纸面石离板上加贴矿棉板组成复合板等。

2矿棉板类吊顶是指以T型轻钢烤漆或铝合金为吊顶龙

骨，矿棉板作为吊顶饰面板的吊顶系统。与其安装形式基本相同

的饰面材料还有：玻璃棉板、装饰石弯板、穿孔石膏板、纤维增强硅

酸钙板等。

玻璃棉板是指高密度玻璃纤维天花板，由于该板材为多孔结

构，使该板材具有较好的吸声性能。安装方式可以参照矿棉板部

分。

3玻璃吊顶是指以型钢等材料为吊顶龙骨，采用玻璃作为吊

顶饰面板的吊顶系统。玻璃吊顶系统一般由吊杆、龙骨骨架、吊顶

面板(玻璃)组成。

4金属吊顶是指以定型金属龙骨为吊顶龙骨，采用金属及金

属复合材料板作为吊顶饰面板的吊顶系统。常用的金属及金属复

合材料板有金属方块板、金属条板、金属格栅、金属挂片等；常用的

安装辅助配件有：面板连接件、龙骨连接件、安装扣、调校件。

5其他材料吊顶作为饰面材料的吊顶系统。

2.2.2根据龙骨与饰面板的关系不同，常分为明龙骨吊顶系统、

暗龙骨吊顶系统。本规程中有关吊顶工程的验收就是按暗龙骨、

明龙骨吊顶系统分类编制的。

2.2.3本条按承受荷载能力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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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人吊顶是指主龙骨能承受不小于800N荷载，次龙骨能

承受不小于300N荷载的可上人检修的吊顶系统。一般采用双层

龙骨构造。

2不上人吊顶是指主龙骨承受小于800N荷载的吊顶系统。

3龙骨组件的力学性能要求及测试装配方法按国家标准《建

筑用轻钢龙骨》GB/T 11981-2008 执行。

2.2.4·本条按构造特点分类。

1单层龙骨构造是指主龙骨与次龙骨在同一个平面内，采用

直径不小于 2mm的镀锌低碳退火钢丝或吊杆或吸附式吊件，通

过与主龙骨连接，将吊顶系统直接吊挂于结构板下；或为同一种龙

骨与在同一平面的饰面板组成的吊顶构造。单层龙骨吊顶系统，

比较简单、经济，适用于面积较小的或不上人的吊顶工程。

2双层龙骨构造是指主龙骨和次龙骨不在一个平面内，为上

下两层龙骨，上层为主龙骨，下层为次龙骨的吊顶构造。双层龙骨

吊顶系统，整体性能好，结构稳定，适合于大面积吊顶工程。上人

吊顶通常采用双层龙骨。上下层均由暗龙骨组成的形式也属于双

层龙骨构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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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材料

3.1一 般 规 定

3.1.1吊顶工程所用主要材料质量、品种、规格和颜色，应符合设

计要求和国家现行标准的有关规定，应有产品合格证书，国家认可

的权威检测部门出具的环保证书、材料防火燃烧性能等级证明。

3.2龙骨

3.2.1 T型轻钢龙骨的性能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

骨》GB/T11981—2008,是指满足表1中的规定。

表1 T型龙骨承载力分级

类别 项目 承 载 力

轻载级 静载试验 不小于72.5N/m

中载级 静载试验 不小于175N/m

注：承载力指单支龙骨的吊杆间距为1m,挠度等于2.8mm时承受的载荷(测试方法

GB/T 11981-2008)。

为了提高我国吊顶工程的质量，便于设计师正确选用龙骨，对

照美国 ASTMC-635标准，对烤漆轻钢T型主龙骨力学性能做

了如下规定：主龙骨按承载能力分为轻载级、中载级、重载级。轻、

中载级(承载龙骨)主龙骨与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骨》GB/T

11981-2008中的要求一致，重载级高于国家标准中的要求，与国

际标准一致。其中，中载级以上的烤漆轻钢T型主龙骨，除可承

载矿棉吸声板类吊顶，还可承载载荷不超过主龙骨承载力的其他

载荷如灯具、风口等。

3.2.2 金属吊顶中明龙骨系统常用截面为“L”、“W”、“T”型的龙

骨；暗龙骨系统常用截面为“A”型的龙骨；挂钩系统常用截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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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型的龙骨。

3.2.3对于特殊或荷载较重的吊顶，有时龙骨需要采用特殊材

料，因此所选用的龙骨应符合与该材料有关的国家或行业标准的

规定。如玻璃吊顶，由于玻璃的自重较大，龙骨自身的可靠性与承

载能力决定了吊顶系统的安全性，对玻璃吊顶的龙骨质量及要求，

应根据结构计算，宜选用型钢做骨架或用型钢做转换层。

3.3饰面板

3.3.8 玻璃吊顶选用的安全玻璃通常指钢化玻璃、夹层玻璃。根

据具体工程情况，按照发改运行[2003]2116号《建筑安全玻璃管

理规定》,正确选用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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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设计

4.1·基 本 要 求

4.1.3.国家有关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主要有《建筑内部装修设计

防火规范》GB 50222、《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高层民用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 50045 及其他相关防火规范。

4.2 一 般 规 定

4.2.1、4.2.2 龙骨尺寸及承载能力符合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

骨》GB/T 11981—2008中4.1.2、6.3.7.3、6.3.7.4、6.3.7.5、

6.3.7.6相关规定。

4.2.3反支撑间距不宜大于3600mm,距墙不宜大于1800 mm

是参照美国 ASTM标准编制的。

4.2.15本条款是根据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玻璃应用技术规程》

JGJ113中有关屋面玻璃应用的相关规定及发改运行[2003]2116

号《建筑安全玻璃管理规定》编写的。

设计时，一般先确定分格大小、玻璃种类及厚度，然后根据玻

璃的重量、安装及维护的方式、现场的具体情况来确定龙骨的大

小、间距与固定方式。分格时，尽可能选用常用的玻璃产品。由于

玻璃在自重作用下会变形，变形过大一方面会影响装饰效果，另一

方面会使固定失效坠落伤人，因此吊顶玻璃不宜板面过大。

玻璃属脆性材料，局部受热会引起炸裂。也会诱发玻璃的自

爆。为避免玻璃局部受热后的爆裂，需考虑光热对玻璃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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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 工

5.1一 般 规 定

5.1.2 产品合格证书、检测报告、材料进场验收记录及复验报告

应归档。
5.1.7 吊顶系统安装先以室内标高基准线为准，根据设计要求在

围护结构上弹出标高线，作为龙骨安装的施工控制线。

5.2 石高板类吊顶工程

5.2.4吊杆与建筑结构板或梁等部位的连接常采用的方式有：与

结构板或梁等部位上预留的预埋件连接，预埋件设计根据现行国

家标准《混凝土结构设计规范》GB 50010 等的规定；与后置式锚固

连接。后置式锚固件设计根据现行行业标准《混凝土结构后锚固

技术规程》JGJ145的规定。

5.2.5 安装垂直吊挂件采用钳子夹紧，以防止松紧不一。

5.2.6 本条是按纸面石膏板编写的相关安装要求，其他材质的饰

面板，如：纤维增强水泥加压板、装饰石商板、硅酸钙板等，可参照

执行。吊顶内各种管道、设施等隐蔽项目经检验合格；外墙完成，

外门窗装封玻璃完毕，方可安装纸面石离板。

4 纸面石膏板也可用专用工具自攻改锥。选购的自攻螺钉

端部要有足够硬度，应能一次拧紧，不能反复换螺钉。

5 通过观察自攻螺钉间距、钉人板面的深度及板面纸面是否

破损，在验收时即可判断出其施工质量。

5.2.9纸面石膏板接缝处理不当，会直接影响施工质量，出现板

面不平整，板缝开裂等现象，所以应严格按照施工顺序作业。注意

养护，安装完毕的房间要注意通风，降低室内空气的相对湿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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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板材变形，在湿度较大的地区，房间内宜设置空调。

常用嵌缝材料有嵌缝膏、嵌缝纸带、玻纤嵌缝带、网格布等。

玻纤嵌缝带自粘性好，适于大多数场合；而嵌缝纸带接缝强度要高

一些。

5.3矿棉板类吊顶工程

5.3.4钢筋、钢丝、龙骨要求顺直，不得扭曲变形。钢丝应符合现

行国家标准《一般用途低碳钢丝》GB/T 343 的规定。钢丝的直径

应大于 2mm,经退火和镀锌处理、拔直，按所需长度截断，成捆包

装。
1钢丝吊杆与顶板预埋件或后置紧固件连接方式，如图1所

示。

3 4

2

75mm

1

图1

1一主龙骨；2-钢丝；3一膨胀螺栓；4一结构顶板

4按钢筋吊杆及钢丝吊杆两种材料分别进行规定。

钢丝的下端与主龙骨连接方式，如图2所示。如钢丝因障碍

物而无法垂直安装时，可在1:6的斜度范围内调整；也可采用斜

拉法，如图3、4、5所示，斜拉法的最小角度为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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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75mm
总 45·

图2

1一主龙骨；2一钢丝

图3 允许采用的斜拉方法一

45·
*5

X

矿 矿

图4 允许采用的 图5 允许采用的斜拉方法三

斜拉方法二

5.3.6 饰面板的安装必须在吊顶隐蔽工程检查验收合格后，方可

进行。安装前应注意矿棉板包装箱外所示生产日期，同一房间尽

可能安装使用相同期生产的板材。

5.4 玻璃吊顶工程

5.4.1根据吊顶空间的高低合理地设计、安装龙骨。考虑龙骨安

装产生的偏差，以及防止玻璃板块与骨架间产生挤压，一般玻璃与

龙骨间保持一定间隙。玻璃属脆性材料，为防止与金属龙骨产生

硬接触，其间设置柔性垫片。对于大板块玻璃，建议增打粘胶，以

防止非常情况下，玻璃破碎后脱落。可参照现行行业标准《建筑玻

璃应用技术规程》JGJ113中屋面玻璃部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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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玻璃吊顶吊杆的固定：在有条件时，采用在楼板或梁侧预

埋的方式设置预埋件，然后将龙骨支架通过焊接、螺栓连接等方式

进行固定。如无预埋件，可采用在梁侧设置膨胀螺栓或在楼板上

设置穿墙螺栓的方式，应经过结构计算和试验，来确保固定的安全

可靠。不可全部采用膨胀螺栓受拉的方式固定骨架。

5.5 金属吊顶工程

5.5.4国家标准《建筑用轻钢龙骨》GB/T11981-2008标准中，

主龙骨为U型龙骨。但该标准中未含金属吊顶系统相关内容，金

属吊顶企业通常习惯称此龙骨为C型龙骨。

5.5.5 本规程按单层龙骨及双层龙骨构造分别进行规定。

1 单层龙骨为卡齿龙骨时，其卡齿均为预定模数，龙骨接长

时必须采用专用龙骨连接件，以保证接长的龙骨与原龙骨间卡齿

的模数一致。为了保证卡齿龙骨下条板安装顺直，要求每排龙骨

对应位置的卡齿必须在一条直线上。

2双层龙骨的下层龙骨用于安装金属饰面板，面板上两条安

装边的间距及样式决定下层龙骨的间距及选择。当安装边为暗卡

印安装边时，安装龙骨选择 A字卡式龙骨；当安装边为钩搭式安

装边时，安装龙骨选择 Z字挂钩龙骨。

5.5.64.相邻吊顶饰面板安装边不互相插入或搭接时，饰面板

安装时没有安装顺序的规定，当相邻安装边互相插接或搭接时，必

须顺次安装。

5方格吊顶基本上有两类做法，一类是由主、副龙骨组条组

成大方格，再将上、下层组条组成的组块通过专用的挂件挂在大方

格上完成安装；另一类是将组条组成组块，然后拼接吊挂组成方格

吊顶。这两种做法都是将组条组成方格块然后通过专用扣挂件安

装。

9 饰面板安装完成后必须及时撕掉保护膜，否则保护膜粘牢

在饰面板表面，难于揭掉，以至于板面留下胶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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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验收

6.1 一 般 规 定

本章节依据《建筑装饰装修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 编

制，特殊工程验收标准可另行商定。

本章适用于暗龙骨吊顶、明龙骨吊顶等分项工程的质量验收。

6.2暗龙骨吊顶工程

6.2.1本节适用于以轻钢龙骨、铝合金龙骨等为龙骨骨架，以纸

面石膏板、纤维石膏板、非石棉纤维增强水泥平板、非石棉纤维增

强硅酸钙板、矿棉板、装饰石膏板、玻璃棉板、水泥木屑板、玻璃、金

属及金属复合材料板、阻燃塑料扣板等板材作为装饰材料的暗龙

骨吊顶工程的质量验收。

6.3明龙骨吊顶工程

6.3.1 本节适用于以轻钢龙骨、铝合金龙骨等为龙骨架，以纸面

石膏板、纤维石膏板、非石棉纤维增强水泥平板、非石棉纤维增强

硅酸钙板、矿棉板、装饰石膏板、玻璃棉板、水泥木屑板、玻璃、金属

及金属复合材料板、阻燃塑料扣板等板材作为装饰材料的明龙骨

吊顶工程的质量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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